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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9:15-
9: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http://wltp.cninfo.com.cn）的时间为2024年11
月15日（星期五）9:15至15:00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325号，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八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王新玲女士。

6.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7.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75人，代表股份144,376,3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9394%。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62,859,5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7.824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73 人，代表股份 81,516,75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1149%。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73人，代表股份19,307,2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5.4748%。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6,990,86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8179%。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72人，代表股份 2,316,43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68%。

8.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1.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表决结果：

提案1：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总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票数

144,173,465
19,104,413

比例

99.8595%
98.9492%

反对

票数

124,600
124,600

比例

0.0863%
0.6454%

弃权

票数

78,280
78,280

比例

0.0542%
0.4054%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王冠、侯镇山。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

《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以及本次会

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关于公司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
关于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

致：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并见证公司

2024年第六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会议”）。

本所律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律师

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律师事务所证

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以下简称“《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规章、规范性文件及《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的规定，就本次

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出席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等事宜，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对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本所律师特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仅就本次会议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现场会议人员资格、会议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性发表意见，不对本次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

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无法对网络投票过程进行见证，参与本次会议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网络投

票结果均由相应的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予以认证；

3．本所律师已经按照《股东大会规则》的要求，对公司本次会议所涉及的相关事项进行

了必要的核查和验证，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4．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本次会议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用途。本所律师同

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会议决议一起予以公告。

本所律师根据《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证券法律业

务执业规则》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和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

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

经查验，本次会议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决定召开并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

司董事会于2024年10月31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zse.cn）、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和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开发布了《渤海水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4年第六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为“会议通知”），上述通知载明了本次会议的召开时间、地点、

召开方式、审议事项、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及会议登记方式等事项。

（二）本次会议的召开

公司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本次会议的现场会议于2024年11月15日在天津市南开区红旗南路325号渤海水业股份

有限公司会议室如期召开，由公司董事长王新玲主持。本次会议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

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4年 11月 15日上午 9:15-9:25，9:30-11:30，下午 13:00-15:
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上午9:15至下

午15:00。
经查验，公司本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及会议内容均与会议通知所载明的相关内

容一致。

综上所述，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本次会议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

则》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召集人资格。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股东开立股票账户的证明文件、相关身份证明文件、股东代理人提交

的股东授权委托书和个人有效身份证件、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反馈的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截至本次会议股权登记日的股东名册，并经公司及本所律师查验确认，本次会议通过现场和

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合计175人，代表股份144,376,34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0.9394%。

除公司股东（股东代理人）外，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还包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及本所经办律师。

经查验，上述现场会议出席人员的资格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

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上述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认证。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会议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规定，对公司已公告的会议通知中所列明的全部议案进行了逐项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八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提案》

表决情况：同意144,173,465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99.8595%；反

对 124,60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0863%；弃权 78,280股，占出席会

议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0.0542%。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现场推举的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现场会议表决票当场

清点，经与网络投票表决结果合并统计、确定最终表决结果后予以公布。其中，公司对相关议

案的中小投资者股东表决情况单独计票，并单独披露表决结果。

综上所述，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股

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结论性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

范性文件、《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经见证律师、本所负责人签字并经本所盖章后生效。

北京市中伦律师事务所（盖章）

负责人：张学兵 经办律师：王 冠

侯镇山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24-68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管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钱静女士递交的

书面辞职报告，钱静女士因工作变动原因申请辞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职务。辞职后，钱静女

士将不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董事及高管职务。钱静女士的辞职不会影响公司业务正常

运作，其辞职报告自送达董事会之日起生效。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钱静女士当选

为公司股东代表监事。

截止本公告披露日，钱静女士持有公司101,000股股份，仍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

一一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管理其所持公司股

份。

钱静女士担任公司董事及高管期间勤勉尽责、恪尽职守，为公司的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

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董事会对钱静女士在任职期间为公司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6日

证券代码：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24-69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5日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5日14:00；
网络投票日期和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

年11月15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武汉东湖开发区武大园三路八号国创集团办公楼二楼四号会议

室；

（3）股权登记日：2024年11月8日；

（4）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召集人：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6）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高攀文女士；

（7）本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

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227人，共计代表股份198,437,093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6557%。其中：

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3人，代表股份192,428,2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21%；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24 人，代表股份 6,008,8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6557%。

（2）公司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湖北今天律师

事务所林迪、余彦霖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的审议和表决情况

1、审议通过《关于增加202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51,031,9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4696%；反对576,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26%；弃权216,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178%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5,215,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6.8010%；反对

576,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5959%；弃权216,5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6030%。

2、审议通过《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包含5个子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2.01 非独立董事陶春风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194,386,35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958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1,958,06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5866%。

表决结果：陶春风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2 非独立董事陶钱伟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193,446,2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849%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1,017,9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408%。

表决结果：陶钱伟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3 非独立董事黄振华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193,446,1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84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1,017,85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6.9395%。

表决结果：黄振华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4 非独立董事严先发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193,316,134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194%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887,8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4.7757%。

表决结果：严先发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2.05 非独立董事张超亮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193,332,59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276%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904,29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0496%。

表决结果：张超亮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3、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本议案包含2个子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3.01 独立董事李锐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193,366,33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447% 。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938,03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6111%。

表决结果：李锐先生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3.02 独立董事岳建萍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193,363,7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43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935,43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5678%。

表决结果：岳建萍女士当选为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4、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本议案包含2个子议案，以累积投票方式进行表决。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4.01 股东代表监事沈升尧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193,338,21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305%。

表决结果：沈升尧先生当选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4.02 股东代表监事钱静

总表决情况：同意票数为 193,331,7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272%。

表决结果：钱静女士当选为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林迪、余彦霖律师列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文件

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湖北今天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2377 证券简称：国创高新 公告编号：2024-70号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补选董事、监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第七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的议案》《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召

开第七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并提请公司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10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

《关于董事辞职及补选董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62号）、《关于监事辞职及补选股东代表

监事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64号）。

2024年11月15日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非独立董事

的议案》《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及《关于补选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陶春风先生、陶钱

伟先生、黄振华先生、严先发先生、张超亮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李锐先

生、邱建萍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

届董事会任期届满止。沈升尧先生、钱静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七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任期

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七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止。

任职生效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

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特此公告。

湖北国创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四年十一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001339 证券简称：智微智能 公告编号：2024-089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15日（星期五）15:0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4年11月15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
期间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九路海松大厦B-1303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 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袁微微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

规则》等法律、法规及《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7、会议的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305人，代表股份100,642,53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40.0827％。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3人，代表股份99,928,75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9.798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302 人，代表股份 713,789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43％。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2人，代表股份713,78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2843％。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0人，代表股份0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总数的

0.0000％。

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302人，代表股份713,789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843％。

（2）出席或列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独立董事候选人及全体高级管理人员和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

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563,13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11％；反对5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27％；弃权26,
4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34,3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8.8763％；反对53,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4252％；弃

权2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6986％。

（二）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564,93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29％；反对5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3％；弃权27,
0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6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36,1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9.1284％；反对50,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889％；弃

权27,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7826％。

（三）审议通过《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562,63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6％；反对 7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5％；弃权 8,
9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33,8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8.8062％；反对71,0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469％；弃

权8,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1.2469％。

本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 100,557,839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8％；反对6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687％；弃权15,
600 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629,089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88.1337％；反对69,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807％；弃

权15,6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2.185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沈立、何广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会议的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

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

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1339 证券简称：智微智能 公告编号：2024-090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减少注册

资本暨通知债权人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事由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9月27日召开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于2024年10月29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

二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并于2024年11月15日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回购注销部分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登记的议案》。根

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2023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以下简称“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规定，鉴于本次激励计划中5名首次授予激励对象与1名

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离职，公司董事会决定回购注销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

72.85万股限制性股票。具体内容详见2024年9月28日、2024年10月31日公司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披露的相关公告。

本次回购注销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将由251,065,359股（截至2024年10月25日公司股票

期权激励对象行权后的数据，下同）减少为 250,336,859股，公司注册资本也相应由 251,065,
359元减少为 250,336,859元。最终的股本变动情况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

分公司确认的数据为准。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上述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将导致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及《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

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可凭有效债权

文件及相关凭证依法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前

述权利的，不会影响其债权的有效性，相关债务将由公司继续履行。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申报或信函的方式申报，债权申报所需材料：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

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债权人为法人

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

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

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若债权人在上述期限内无异议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续实施，届时公司将按

程序办理减少注册资本的变更登记手续。债权人可通过以下方式进行申报，具体如下：

1、申报时间：2024年11月16日至2024年12月31日期间的每个工作日9：30-17：00（以邮

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以寄出邮戳日为准）。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车公庙泰然九路海松大厦B-
1303

联系人：张新媛

联系电话：0755-23981862
邮政编码：518000
三、关于本次激励计划的其他事项

本次激励计划首次授予股票期权第一个行权期行权条件已经成就，1名可行权激励对象

不慎将其股东卡注销导致自主行权时无法提交指令，现根据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

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申请变更其证券账户信息，其中托管单元不变，证券账户变更主要

信息如下：

期权
代码

037337

期权简
称

智 微JLC1

托管
单元

395055

账户
名称

邹*霞

获授的股票期
权数量
（份）

32,000

第一个行权期可
行权数量

（份）

9,600

证券账户

变更前

01****3725

变更后

03****5233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1339 证券简称：智微智能 公告编号：2024-091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24年11月15日16点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已于2024年11
月11日以电子邮件等方式送达全体董事。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现场出席6名，通讯出席

1名（独立董事詹伟哉先生以通讯方式出席），董事长袁微微女士主持会议，公司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

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经审议，公司董事会同意补选詹伟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任期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变更独立董事及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92）。

（二）审议通过《关于为子公司东莞市智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事项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6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

为子公司东莞市智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4-093）。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1339 证券简称：智微智能 公告编号：2024-092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独立董事及补选董事会专门

委员会委员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独立董事变更情况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独立董事温安林先生因个人原因

申请辞去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以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的

职务，辞职后将不再担任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任何职务。

经公司股东袁微微女士提名，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审查通过，同意提名詹伟

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2024年11月15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四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独立董事的议案》，股东大会同意詹伟哉先生担任公

司第二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

会届满之日止。

二、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情况

鉴于公司董事会成员发生变动，为保证各专门委员会正常有序开展工作，根据《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管理办法》和《公司章程》《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则》《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议事规则》等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提名补选詹伟哉先生为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

员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补选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董事会选举詹伟哉先生

为审计委员会委员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同时，独立董事詹伟哉先生是会计专业人士，董

事会选举詹伟哉先生为第二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本次补选的各专门委员会委员

任期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补选完成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的组成情

况如下：

专门委员会

战略委员会

审计委员会

提名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主任委员

袁微微

詹伟哉

彭钦文

高义融

委员

袁烨、彭钦文

彭钦文、郭旭辉

高义融、袁微微

詹伟哉、涂友冬

三、备查文件

1、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证券代码：001339 证券简称：智微智能 公告编号：2024-093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东莞市智微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微智能”或“公司”）于2024年11月15日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子公司东莞市智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智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莞智

微”）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8号一一上市

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保的监管要求》和《公司章程》等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担保事项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为了满足日常经营及业务发展所需，公司拟为东莞智微日常经营所需提供额度不超过人民

币5,0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具体担保事项以公司与银行签订的保证合同为准。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企业类型

成立日期

注册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与公司关系

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
务数据

东莞市智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信用状况良好，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东莞市智微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2021-02-07
广东省东莞市谢岗镇智盛路6号

袁微微

10,000万元人民币

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智能控制系统集成；信息系统集成服务；五金产品研发；物联网技术研发；软
件开发；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制造；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造；工业控制计算
机及系统制造；移动终端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五金产品制造；模具制造；销售：
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移动终
端设备、电子产品、电子元器件、五金产品、模具；专业设计服务；物联网技术服务；标
准化服务；国内贸易代理；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
术进出口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系公司全资子公司，公司持有其100%股权。

财务指标

资产总额（元）

负债总额（元）

净资产（元）

营业收入（元）

利润总额（元）

净利润（元）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
度

915,796,138.13
236,326,682.75
679,469,455.38
176,932,508.35
870,076.34
-916,320.17

2024年9月30日/2024年1-9月

983,949,765.62
281,526,599.86
702,423,165.76
358,680,494.72
26,682,094.69
19,384,346.11

注：东莞智微2023年12月31日财务数据已审计，2024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谢岗支行

2、被担保人：东莞智微

3、保证额度：人民币 5,000 万元

4、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次日起三年

6、保证范围：主合同项下的主债权本金（包括贵金属租借债权本金及其按贵金属租借合

同的约定折算而成的人民币金额）、利息、贵金属租借费与个性化服务费、复利、罚息、违约金、

损害赔偿金、贵金属租借重量溢短费、汇率损失（因汇率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因贵金属价格

变动引起的相关损失、贵金属租借合同借出方根据主合同约定行使相应权利所产生的交易费

等费用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等）。

四、董事会意见

公司为全资子公司东莞智微日常经营所需的事项提供担保，可以解决其经营发展中的资

金需求，保障其经营业务的顺利开展。经对被担保人资产质量、经营情况、行业前景、偿债能

力、信用状况等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上，董事会认为该担保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公司及子

公司的资信状况良好，偿债能力较强，财务风险处于公司有效的控制范围之内。公司充分了

解被担保对象的发展和经营状况，对被担保对象生产经营等方面具有较强的管控力，担保风

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综上，董事会同意公司为子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的事项提供担保。

五、公司累计对外担保及逾期担保的情况

本次担保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担保额度总金额为人民币 55,167.05万元（含上述担

保），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28.64%；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人民币

167.05万元，占公司 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0.09%；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对合并报表

外单位提供担保的情形；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形，无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的担保金额。

六、备查文件

1、最高额保证合同；

2、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智微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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